
一、招标编号：E341525001002898

二、项目名称：霍山皖能综合能源港（迎宾大道）项目

三、项目实施地点：六安市霍山县

四、项目实施主体（招标人）：霍山皖能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五、项目实施主体（招标人）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衡山镇霍山大道国投大厦

六、项目类型： þ 工程类 o 服务类 o o货物类

七、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八、项目概况、投资规模：霍山皖能综合能源港（迎宾大道站）项目布局油、电综合供能、商超综合体、汽车服务等功能服务。工程建设内容包括但不
仅限于：加油罩棚1座，加油岛5座；承重罐区1座 ，2座30m³的汽油罐，2座30m³的柴油罐，1座20m³的汽油罐，折算油罐总容积110m³；一体化洗车机1座 ；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9座；清洁能源示范功能：光伏发电、风电路灯；站房1座：站房内设有营业收费间、机柜间、无障碍卫生间、展厅、控制室、值班室
等；其他：包括站内的道路和绿化等。用地面积约12514㎡ ，最高投标限价：13897415.81元 。

九、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十、计划工期：180日历天，其中前150日历天为施工工期，后30日历日为试运行工期。

十一、投标人资质、资格要求：

1、投标人资格：投标人须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1）具备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3）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压力管道）GC2及以上级别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子项目为工业管
道安装GC2及以上级别），许可类别须包括“安 装”；

（4）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拟派项目经理要求：投标人拟委任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或机电工程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注册单位名称与投标人名称一致，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技术负责人应具有建筑工程相关专业或石油化工专 业中级及以上职称。项目经理及技术负责人应专业互补。

3、投标人业绩要求：近五年内（自投标截止之日向前推算，以竣工验收时间为准），投标人须至少具有一项独立或以联合体身份承接并已完工同类
项目施工业绩（建设内容包含加油站；建设规模应不小于900㎡ ，业绩仅限新建项目）。

备注：业绩须同时提供以下①和②资料原件扫描件，否则，该项目业绩不予认可。①合同协议书；②竣工验收证明材料：竣工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
备案表或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或至少有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四方参与竣工验收并盖章的竣工验收证明材料。竣
工时间以竣工验收建设单位签章落款时间为准。如投标人提供的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未能完整或充分反映评审因素（如合同总金额、业绩规模、合同内容
等关键评审要素）的，应另附合同发包方出具的证明材料（须加盖合同发包方单位公章）予以明确说明，否则评标委员会不予认可。

4、是否接受联合体: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联合体所有成员（含牵头方）数量不得超过2家 ；联合体牵头方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联合体各方须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签订联合体投标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牵头方和成员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职责与分工。

（3）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5、投标人财务要求：投标人须提供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投标人须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不会濒临破产。（投标人的成立时间晚于上述规定年份的，应提供成立年度以来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审计出具的审计报告。）

十二、招标ㄅ븄㩆‿쨔ꐅ⴬됂젔쐚�쬘䀰մեꐔ혅ᔝ锴％䩁턔㠄㑲〰′㔴㠮〰⁔損ਰ⸰〰〰‰⸰〰〰‰⸰〰〰⁲服ਠ⠁쐩†呪ഊ⁅名ੑഊ模඾ੱ൩模ഊ焍ਪ呪ഊ⁅名中㐮〰写明为⸰〰〰儍ੱഊ部牧ഏ䘬됇顇᠍ਰ⹇Ｄ㕩浥〰〰称ぅ名ഊ⨍⸴⽖嘍ੑഊ。〱㠸㜠呣ഊ 十二、招标ㄅ븄㩆‿쨔ꐅ⴬됂젔쐚�쬘䀰մեꐔ혅ᔝ锴％䨳许可子项目为工业管⤠⁔樍ਠ䕔ഊ儍ਠ儍ੱര称㌰㘴⸰称呤ഊഊ〮标段数 （⤠⁔樍ਠ䕔ഊ儍ਠ儍ੱഊ焍ੂ名儍ੱഊ焍ੂ名ਯ䱑䑗呕⭓業卵渠ㄴ⸰〰〰⁔〰⁔昍੊㍁ἑ聎꤭Ḅ樔ᔄ䨱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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